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的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

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文件精神和深圳证

监局的相关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历年来的公开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严格的自查。 现将有关

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截止目前，公司未发现相关承诺方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也未出现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的情况。 现正在

履行中的承诺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人

和公司

的关系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承诺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海

王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股

东

４８

个月届满后，

出售价格不低

于每股

１０

元

（若自非流通股

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至

出售股份期间

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份等事项，

则对该价格作

相应处理）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长期

有效

１

、鉴于公司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至今，仅发生两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份情形，一是于

２００７

年

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二是于

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以资本公

积金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定

向转增股份之追加对价安排。 为充

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追加对价

安排不调整控股股东承诺的减持价

格，仅对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导

致的股本变化进行减持价格的除权

处理，即海王集团目前的减持价格调

整为

７．７０

元

／

股。 如海王生物日后有

新的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等事项，则应根据情况相应调整该

减持价格；

２

、海王集团

２０１０

年减持公司股

份严格执行了本承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尚未履行或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以上正在履行中的承诺也得到了严格的执

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股票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

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和深圳证监局的有关要求，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对公

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认为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超

期未履行的承诺。 截止目前，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有以下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具体如下表所示：

承诺人 主体类型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公布日期

承诺履行期

限

履行状

况

深圳市赛格

集团有限公

司 （以下简

称 “赛格集

团”）

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发行时所作

承诺

本公司上市时与赛格集

团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

议书》第五款约定：赛格

集团同意本公司及本公

司附属公司、 联营公司

使用赛格集团目前在国

家商标局注册的八项注

册商标； 并同意本公司

使用上述商标及与该标

记相似的标记作为本公

司的公司标记， 以及在

经营过程中使用上述标

记或与该标记相似的标

记； 而本公司无需就上

述商标或标记的使用向

赛格集团支付任何费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

日

长期有效

依照约

定履行

深圳市赛格

集团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其 他 承 诺

（追加承诺）

针对

２００７

年深圳证监

局对本公司现场检查中

指出的

＂

你公司和赛格

集团在电子市场业务方

面存在同业竞争

＂

的问

题，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收到赛格集团

书面

＂

承诺函

＂

，内容如

下：

＂

我集团公司与深圳

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深赛格） 在深圳

市电子市场方面有类似

的业务， 是基于历史原

因造成的， 有其客观的

市场发展背景。 我集团

公司承诺： 今后不在同

一城市内单独经营与深

赛格具有同类业务的市

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长期有效

依照约

定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０８

上汽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１７

，

７４２ １０６

，

６６６ １

，

１００

，

１９２ ９７１

，

２５３ １３．２８％ １３１

，

５５６ １００

，

３９１ １

，

０８０

，

７６８ ９５９

，

９８３ １２．５８％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１７

，

６３１ ９６

，

４３４ １

，

０８８

，

２９８ ９８７

，

８１８ １０．１７％ １２０

，

９０９ １０７

，

４３１ １

，

１４１

，

４４２ １

，

０３４

，

７７５ １０．３１％

上海汽车

乘用车分

公司

１８

，

３７２ １５

，

４７８ １５４

，

９６４ １３１

，

８５１ １７．５３％ １８

，

０１６ １２

，

００７ １５３

，

２３７ １３２

，

３６７ １５．７７％

上汽通用

五菱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２７

，

８５４ １１２

，

８１６ １

，

２１２

，

５３３ １

，

０１６

，

５８３ １９．２８％ １３１

，

０８８ １１３

，

１３９ １

，

２１１

，

２７０ １

，

０６６

，

２６９ １３．６０％

上海汽车

商用车有

限公司

７３１ －－－ ６

，

５６８ －－－ －－－ ７１３ －－－ ５

，

６４３ －－－ －－－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

公司

３２４ ２３０ ２

，

６４４ ２

，

４９７ ５．８９％ ３２４ １９０ ２

，

６４４ ２

，

４５７ ７．６１％

上汽依维

柯红岩商

用车有限

公司

１

，

６７２ １

，

６３７ １２

，

１２４ ２２

，

４１２ －４５．９０％ １

，

１９０ １

，

１２３ １３

，

５２０ ２７

，

７２９ －５１．２４％

南京依维

柯

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０

，

０７５ ９

，

７７５ １０８

，

０６５ ９７

，

２４５ １１．１３％ １０

，

６７５ ９

，

１６２ １１１

，

２８５ ９８

，

９１２ １２．５１％

合计

３９４

，

４０１ ３４３

，

０３６ ３

，

６８５

，

３８８ ３

，

２２９

，

６５９ １４．１１％ ４１４

，

４７１ ３４３

，

４４３ ３

，

７１９

，

８０９ ３

，

３２２

，

４９２ １１．９６％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设立，其产销数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正式列入本产销快报；其产销同比数据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列入本产销快报。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40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上市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

要求，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世联地产

"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未发现承诺主体超过承诺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现将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

1

、承诺主体：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陈劲松、苏静、周晓华、梁兴安、郑伟鹤。

2

、承诺内容： 在本人担任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3

、承诺期限：至离职后半年。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

1

、承诺主体：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陈劲松、佟捷、

Fortune Hill Asia Limited

。

2

、承诺内容：（

1

）本公司或本人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确认为世联地产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期间，

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

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世联地产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

任何与世联地产业务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世联地产业务的活动；

（

2

）本公司或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世联地产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本公司

或本人将立即通知世联地产，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世联地产；

（

3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世联地产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公司其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

1

、承诺主体：深圳万凯华信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世

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梁兴安、张艾艾、周晓华、罗守坤、苏静。

2

、承诺内容：（

1

）本公司或本人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确认为世联地产的股东或关联方期间，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

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世联地产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

与世联地产业务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世联地产业务的活动；

（

2

）本公司或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世联地产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本公司

或本人将立即通知世联地产，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世联地产；

（

3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世联地产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三、关于避免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

1

、承诺主体：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陈劲松、佟捷、

Fortune Hill Asia Limited

。

2

、承诺内容：在本公司或本人作为世联地产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期间，将尽可能避免与世联地

产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

易，相互提供服务或者作为代理，本公司或本人将一律严格遵循有偿、公平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在一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不要求世联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优于任何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 并依据世联

地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性文件及世联地产公司章程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

/

合同，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交易行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世联地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公司其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

1

、承诺主体：深圳万凯华信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世

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梁兴安、张艾艾、周晓华、罗守坤、苏静。

2

、承诺内容：在本公司或本人作为世联地产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期间，将尽可能避免与世联地

产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

易，相互提供服务或者作为代理，本公司或本人将一律严格遵循有偿、公平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在一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不要求世联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优于任何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 并依据世联

地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性文件及世联地产公司章程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

/

合同，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交易行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世联地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2-046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

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函

[2012]465

号）和深圳证监局有关

通知的要求，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 现将自查情况披露如下：

一、正在履行的承诺情况

1

、股份限售承诺

2010

年

4

月

13

日，发行前公司全体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奥科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及许伟明先生向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履行期限：

2010

年

4

月

13

日

-2013

年

4

月

12

日。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2010

年

4

月

13

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2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2010

年

4

月

13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许伟明先生、徐琦女士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开

承诺：（

1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发展、投资与股份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其自身

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经济实体与股份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2

）除在股份

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担任职务外，不在业务与股份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其他经济实体中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

）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从事、参

与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股份公司利益

的其他竞争行为。 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在股份公司的控制地位怂恿、诱使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致使

股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泄露股份公司的商业秘密与核心技术，或者离开股份公司；不正

当地利用股份公司的无形资产；在广告、宣传上贬损股份公司的产品形象与企业形象等；（

4

）不向业务与股

份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其他经济实体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

等商业秘密；（

5

）本人将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任何经济实体遵守上述承诺，若本人或本人控制的任何经

济实体未履行上述承诺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承担赔偿责任。

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2010

年

4

月

13

日，公司持股

5%

以上主要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奥科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开承诺：（

1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发展、投资与股份

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其自身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经济实

体与股份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2

）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

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股份公司利益的

其他竞争行为；（

3

）不向业务与股份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其他经济实体或个人提供专

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3

、投资承诺

201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持股

5%

以上主要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投资承

诺函》，公开承诺：按照《投资协议》，在新亚制程完成对深圳市库泰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库泰

克

"

）

51%

股权的收购后的

2011

、

2012

、

2013

年三个会计年度，库泰克需分别完成年净利润

500

万元、

800

万

元、

1200

万元的经营目标。如未完成该目标，本公司承诺将以现金方式补足实际净利润与经营目标的差额。

履行期限：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二、上市以来，公司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2-033

债券代码：

126006

债券简称：

07

深高债

债券代码：

122085

债券简称：

11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工作的要求，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

本公司

"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正在履行中的承诺事项及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公司发起人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原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深圳市深广惠公路

开发总公司和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公司）在发起人协议中作出承诺，不

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行经营，或以合营公司或拥有任何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的形

式经营）在深圳任何地方：（

1

）从事任何不时直接或间接与本公司业务造成或可能造成竞争的行业或业务，

或从事任何有关本公司不时拥有（全部或部分股权）、管理或经营的收费公路或桥梁的行业；或（

2

）从事建

设、管理或经营任何与本公司管理及经营的公路及高速公路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收费公路、

非收费公路或桥梁。

二、

2007

年

10

月，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深圳国际

"

）及深国际（深圳）有限公司（

"

深国际深圳

"

，原

怡万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在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作出以下承诺：

1

、除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并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外，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不会单独

或连同其他人士或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形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但下列情况除外：

（

1

）以取得被投资或收购公司

5%

以下（含

5%

）股权的方式进行。

（

2

）如果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取得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似的投资机会，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将尽其

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本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本公

司。 如果本公司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深圳国际可自行投资，或将该业务机会提供给其他下属

企业。

（

3

）如果本公司认为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投资的业务与本公司形成实质竞争，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

将采取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委托经营、委托管理、租赁、承包等方式）加

以解决，且给予本公司选择权由其选择合理、公平的解决方式。

（

4

）如果深圳国际从集团利益最大化或发展战略出发，并且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已做出可以向本公司

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深圳国际可以先行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 自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深

圳国际将按上述第（

3

）条的方式加以解决；如不能按时解决（已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除

外），深圳国际将向独立第三方转让该业务，且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

2

、尽量避免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

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

2010

年

12

月，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深投控

"

）及深圳国际在深投控的《收购报告书》中作出

以下承诺：

1

、深圳国际保证继续履行曾于

2007

年

10

月作出的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上文第二点的内

容）。

2

、除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并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外，深投控不会单独或连同其他人士

或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形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但下列情况除外：

（

1

）以取得被投资或收购公司

5%

以下（含

5%

）股权的方式进行。

（

2

）如果深投控取得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似的投资机会，深投控将尽其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

备转移给本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本公司。 如果本公司放弃对该业务

机会的优先受让权，深投控可自行投资，或将该业务机会提供给其他下属企业。

（

3

）如果本公司认为深投控投资的业务与其形成实质竞争，深投控将采取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许可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委托经营、委托管理、租赁、承包等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本公司选择权由其

选择合理、公平的解决方式。

四、

2011

年

5

月，深投控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

、将本公司作为深投控高速公路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2

、对于深投控拥有的高速公路业务资产，深投控承诺用

5-8

年左右的时间，将该等资产在盈利能力改

善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到本公司，从而消除深投控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促进本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3

、深投控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支持本公司发展的各项承诺。

五、

2011

年

6

月，深圳国际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

、将本公司作为深圳国际高速公路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2

、对于深圳国际拥有的高速公路业务资产，深圳国际承诺用

5-8

年左右的时间，在符合相关条件时，

将该等资产注入到本公司，促进本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3

、深圳国际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支持本公司发展的各项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但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上述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均在履行当中，本公司未发现或获悉上述承诺人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

股票代码：

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2012-043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监局的要求，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对公司、股东以及关

联方公开承诺以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情况如下：

一、截止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主要有以下几项：

1.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金倡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深圳市顺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美洋科技有限公司）、 金倡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

CHI－

NAFIRST HOLDINGS LIMITED

（

BVI

）、本公司董事及实际控制人倪秉达向本公司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中，承诺：

"

现在及将来均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及拥有

与贵公司从事同种或同类业务的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等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贵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关系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2.

股份锁定承诺：

施红阳、李有云、李宇、郭海、徐佳、贾广平、王玉芳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

年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委托他人管理。 超过上述

3

年的期限，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三、上述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均在履行当中，未发现承诺主体曾出现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44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

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

上市部函〔

2012

〕

465

号

)

和深圳证监局有关通知要求，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在承诺期限内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相关主体正在履行的承诺情况

（一）发行上市时作出的权益变动承诺

1

、公司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与重要管理人员分别承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完成期限：承诺人任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离职后半年内。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2

、公司自然人股东吉清、梁正和李国祥特别承诺，对于其各自因受让金建中信托受益权而取得的公司股

份（包括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送红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在金建中对其受让信托受益权事宜作出

书面确认之前，不会转让该部分股份。

承诺完成期限：取得金建中对其受让信托受益权事宜作出书面确认之前。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发行上市时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机

电

"

）于

2006

年

6

月

30

日向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作出的主要承诺内容如下：

1

、中国机电在作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期间，将不从事与公司经营的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2

、中国机电未来经营的业务若与公司经营的业务发生重合及可能构成竞争，中国机电同意由公司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收购有关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中国机电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

其他关联企业向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中国机电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

免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3

、如因未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而给公司造成损失，中国机电将对公司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

承诺完成期限：中国机电在作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期间。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自公司

2007

年

1

月上市以来，除上述承诺事项外，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无其他未完成承诺事项，

亦未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2012－067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通

知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上市前，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陈五奎、李粉莉、林晓峰、钟其锋、薛林、张鹏

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陈琛女士和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嘉悦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诺：目前无投资并控制与股份公司产品、业务相同或类似企业；无论在中国境内或者

境外，对于股份公司正在或将来要进行生产开发的产品、经营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不会再直

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生产、研究和开发任何对股份公司构成直接竞争的相同或相似或可替代的产品，

除非股份公司对本公司

/

本人有要求。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其他承诺

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嘉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陈五奎先生承诺：若税务

主管部门对本公司上市前享受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款进行追缴，则由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嘉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陈五奎三个股东无条件地全额承担应补交的税款及

/

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

用。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公司股东、关联方均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

2012-43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有关通知要求，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现将公司股东在承诺期限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予以披露。

一、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华侨城集团

"

）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对华侨城片区内共计

585

处

,

总面积

716,017

平方米

,

总评估值

141,317

万元

,

尚需进一步完善权属手续的

房产出具了《承诺函》

,

承诺在约定期限内完善相关权属手续。

承诺公布日期：

2009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履行情况：对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较高但在承诺期间尚未完成办证手续的，采取了延期办理的方

式追加承诺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该等房产的办证工作；对已明确无法办证的房产已经按承诺实施

了回购。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09-37

号公告）

二、华侨城集团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公布日期：

2011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未出现转让情形（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1-33

号公告）

三、华侨城集团对公司控股公司进行增资的承诺

保持公司对华侨城集团增资公司（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

市华侨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

公司对其持股权享有优先受让权。

承诺公布日期：

2011

年

8

月

20

日和

2012

年

10

月

20

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1-18

，

2012-40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

600393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2-032

号

债券代码：

123002

债券简称：

09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南昌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南昌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2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的续贷提供连带责任及抵押物担保。 该

笔贷款期限一年，利率按年基准利率

6%

上浮不超过

40%

。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具体按

A2014044011103

号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建筑信息咨询；销售：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通信设

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发射设施）。注册资本

10800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100%

股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41,300,585.86

元，净资产为：

107,233,436.96

元。 资产负

债率未超过

70%

。

截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加上此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累计为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800

万元。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3100

万元。

全部为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2-04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要求，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履行承诺情况进行了核查，公司股

东、关联方和公司认真履行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股东、关联方和公司还在履

行中的承诺事项有：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 现第一大股东华润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华润总公司于

2001

年向本公司承

诺：将本着有利于万科发展的原则一如既往地支持万科。 在其及其下属公司与万科发生同业竞争时，包括但

不限于审议其下属公司或者万科可能涉及到同业竞争的投资项目、 处理由于同业竞争而发生的争议、 纠纷

时，其承诺保持中立。

中国华润总公司始终履行其承诺。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2012-050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荐代表人更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接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发来的 《关于更换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代表人的

函》，由于原保荐代表人余庆生工作变动，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

进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保荐代表人马晓彬接替余庆生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昊拓、马晓彬，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督导期保荐工作的进行。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2012-39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股票（许继电气

000400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起停牌。

截止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内部程序正在履行，涉及相关资产的预审计和预评估工作已接近完

成。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尽力督促工作进度，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

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


